废旧设备处置2026004
[bookmark: _GoBack]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有一批废旧设备，现进行公开处置。
一、处置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编号：CZ2026004
1.2项目名称：一批废旧设备处置
1.3处置标的具体情况： 
	序号
	资产编号及资产名称
	原值
	型号规格
	购置日期

	1
	2005000072 数控铣床
	340000
	XKN714A；*
	2005/1/5

	2
	2005004199 多功能数控车床
	365000
	CK1420；*
	2005/7/1

	3
	2008002268 精密小车床
	4755
	C6104；*
	2008/6/16

	4
	2004007308 摇臂铣床
	40000
	X6125；*
	2004/11/8

	5
	2005008719 普通车床
	41500
	CA6140A；*
	2005/12/5

	6
	2008003647 万能工具磨床
	133610
	MG6025A；*
	2008/11/11

	7
	2004007307 高精度仪表车床
	96000
	CG6125C；*
	2004/11/8


1.4履行期限：成交人缴纳钱款并接到学校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处置完毕。
1.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6有意向竞标单位如需进行实物现场勘察，勘察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明故宫校区（罗老师13912947129）。勘察时间：2026年1月26日上午10点到10点半。
二、竞标资格及报名： 
2.1满足以下条件（同时具备）：
（1）独立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无。
注意：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参与。
三、资格审查、提交报价、开标时间和地点
3.1资格审查时间：2026 年1月28日
3.2报价文件接收时间：2026年1月 28日下午3点
3.3递交文件/开标地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明故宫校区综合楼320
3.4竞标单位应提供报价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同时提供竞标单位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竞标
4.1竞标方式：本次竞标，为一次性书面报价。
4.2中标人负责承担该批报废仪器设备的拆除（如有）、搬运等相关费用，竞价时所报的价格应为剔除所有相关费用后的净价。
4.3选定中标人：现场组织唱标，以报价最高者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第一中标候选人弃标，则其缴纳的保证金（如有）不予退还，并按报价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确定后续报价人为中标候选人；后续中标候选人若弃标，同样不予退还保证金（如有），依此类推。
弃标情形认定，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视为自动弃标：
拒不接听我校工作人员电话、不回复工作联络微信的；
未在竞价活动结束后 1 个工作日内 足额缴纳相关款项的。
五、其他补充事宜
6.1该批处置的资产状况以现场看样为准，实物以现状为准。学校不对本次处置的资产现状做出任何承诺。
6.2价款缴纳时间最迟不晚于竞价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缴纳价款后并接到学校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应将该批报废仪器设备拆除、搬离学校，自行回收保管，逾期搬离学校的，学校有权进行重新处置，成交人所缴纳价款不予退还。
6.3报名厂家须具备现场拆卸、搬运的能力，校园内禁止使用高空抛物式搬运，禁止使用高空云梯，需通过楼梯人工运输。对该批报废仪器设备进行拆除、搬运行为时如对我校相关房屋或其他设施进行了破坏，需要负责恢复原状，如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由成交人全权负责。涉及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6.4竞标人发生以下行为，学校有权终止该单位的竞价资格，并不得参与本校以后的所有竞价活动：（一）提供了虚假文件后被核实的；（二）竞标人不服从安排，故意扰乱竞价秩序的；（三）竞标人被确定为拟成交人后，无故放弃成交资格或拒绝履行成交义务的；（四）其他违反竞价相关规定的行为。
条款解释：本招标文件内容的解释权属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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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此报价为剔除所有相关费用后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得净价，竞标人负责承担该批报废仪器设备的拆除（如有）、搬运、相应垃圾清运现场清理等相关费用；
2.报价以大写为准；
3.付款方式：价款缴纳时间最迟不晚于竞价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如未在指定时间内全额付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4.履行期限：成交人缴纳加款并接到学校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处置完毕，逾期搬离学校的，学校有权进行重新处置，成交人所缴纳价款不予退还；
5.中标人在资产处置出校前的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拆除、搬运、现场清理等操作）中，须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及学校安全管理规定，对处置过程中涉及的人财物安全负全部责任。中标方雇佣人员须具备相应作业资质（如高空作业、设备搬运等），上岗前应完成安全培训并配备必要防护装备，因违规操作或管理不善导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标方须在作业区域设置明显安全标识，避免对学校师生及其他校内人员造成干扰或伤害，因处置行为导致的第三方人身损害，由中标方承担法律及赔偿责任；处置过程中中标方需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对关联资产、校园道路、建筑设施、绿化等公共资产造成损坏，若因操作不当导致学校资产损失，中标方须按实际价值赔偿；若处置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如火灾、设备倾覆等），中标方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通知校方，由此产生的救援、整改及赔偿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竞标人已全面阅读并知晓报价单及其所有注意事项，承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竞标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签名）


